
海关：腌渍蔬菜出口通关指南

产品名称 海关：腌渍蔬菜出口通关指南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蔬菜腌渍是中国传统加工方法，通过利用高浓度盐液、乳酸菌发酵来保藏蔬菜，同时赋予其新鲜滋味。

 

由于其加工方法与设备简单易行，所用原料可就地取材，故在不同地区形成了许多独具风格的名特产品
。如重庆涪陵榨菜、四川冬菜、江苏扬州酱萝卜干、北京八宝酱菜、四川泡菜和山西什锦酸菜等。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用腌菜已不再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是为了调节口味。特别是腌菜具有的助
消化、消油腻等作用，被人们所青睐，也走向了国际舞台，登上世界各国人民的餐桌。

 

腌渍蔬菜在受到欢迎的同时，质量安全问题也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3�15晚会连续曝光酸菜、橄榄菜等
腌渍蔬菜食品安全问题，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和讨论。

 

海关严格履行监管职责推动腌渍蔬菜安全合规出口

 

一、严格落实出口腌渍蔬菜生产企业备案制度

（一）备案申请程序

按照“多证合一”改革要求，申请人办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主体登记时，可按要求同时勾选报关单位备



案，并补充填写相关备案信息，无需再向海关提交备案申请。

对已取得市场主体资格的企业，也可以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互联网+海关”，申请海关
备案。

 

（二）备案申请条件

1.出口腌渍蔬菜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完善可追溯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保证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有
效运行。

2.确保拟出口的腌渍蔬菜在生产、加工、贮存过程持续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
卫生要求。如果进口国家（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条约、协定有特殊要求的，还应当符合相关
要求。

3.企业应当建立供应商评估制度、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生产记录档案制度、出厂检验记录制度、出口食
品追溯制度和不合格食品处置制度。

 

 

二、加强出口腌渍蔬菜生产企业监管力度

海关对出口腌渍蔬菜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包括现场检验检疫和企业核查。

 

（一）现场检验检疫

1.现场查验

海关根据系统“检验要求”，对不需要查验和送检的货物，直接实施综合评定；需查验的，实施现场查
验，内容包括货证相符情况、产品感官性状、产品包装、数重量及运输工具、集装箱或存放场所的卫生
状况等。

2.抽样检验

根据系统“检验要求”，海关对抽中查验送检的货物，在现场查验时抽取样品，并送实验室检测。

3.综合评定

海关对申请出口食品的相关信息进行审核，根据异常情况、风险预警、出口备案、企业核查等信息，结
合抽样检验、风险监测、现场查验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a）经评定合格的，形成电子底账数据，向企业反馈电子底账单号，符合要求的按规定签发检验检疫证书
；

b）经评定不合格的，签发不合格通知单，不准出口。



4.签发证书

海关工作人员负责拟制证稿，经审核后出具证书。

5.复验

申请人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检验结果的主管海关或者其上一级海关申请复验，也可以向海
关总署申请复验，按照《进出口商品复验办法》（海关总署第240号令修正），受理复验的海关或者海关
总署负责组织实施复验。

 

（二）企业核查

海关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核查：

1.核查企业海关备案基本信息情况。

2.核查出口食品企业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3.核查企业诚信情况。

 

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检查企业环境卫生

 企业厂区道路铺设是否符合规定。

 环境是否能够保持整洁。

 有没出现正常天气扬尘和积水等现象。

 厂区内生产区域与员工食堂、宿舍等非生产区域是否有隔离。

 厂区内是否能够保持卫生整洁，是否有防蝇、防虫、防鼠设施设置。

检查企业生产和管理人员体系

 对食品生产人员的管理是否规范。

 企业人员在生产区域是否能够保持良好的个人清洁卫生和操作卫生。

 进入车间的清洁流程是否符合规定。

 厂区内生产区域与员工食堂、宿舍等非生产区域是否有隔离。

 企业对从事食品人员的健康管理是否到位。

 是否存在员工着装不规范比如车间作业时头发外露、口罩佩戴不规范。



 

检查企业车间设施

 检查企业生产车间污水是否从清洁区域流向非清洁区域。

 车间出口处、排水口通风口等与外界相连通处是否有有效的防鼠、防虫设施。

 生产车间中与食品接触的设备和容器是否耐腐蚀、防锈。

 化学品是否专库存放，有清晰的标识，有无化学品出入库记录。

 盛放废弃物的容器有无明显的标识。

等等

 

对于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由核查人员提出整改意见，企业按要求完成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
。

发现重大食品安全隐患的，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通报，提请启动风险
会商，并向上级部门报告。

 

注：以上内容仅供参考，转载请注明来源“深圳海关1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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